
單位：金額(千元)
表6-3-0(112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版號：206LQ01272026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376177 0.00 0.00 100.00 5.00 0.001353136669694 68 136669627

第2分位 1376177 11.23 0.56 99.44 5.00 0.5646659332415417284 2332710 413084574

第3分位 1376177 22.27 1.11 98.89 5.00 1.11161573650725585940 8078289 717507651

第4分位 1376176 33.70 1.87 98.13 5.53 1.874214939121250719991 23325948 1227394043

第5分位 1376176 66.10 9.57 90.43 14.48 9.5723847935723607959594 345423227 3262536367

合    計 6880883 49.13 6.18 93.82 12.58 6.1830145218196136352504 379160242 5757192261

一、說明：（一）各項金額百分比是指該項金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值。
　　　　　（二）核定所得淨額係由該戶核定綜合所得總額扣除各項免稅額暨扣除額後求得。
　　　　　（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